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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医药制造企业税务管理问题
赵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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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吉林省加快推进医药产业集群发展，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优势和高科技发展的良好势态，现已成为享誉

全国的“医药大省”。但是，医药行业涉税事项较为复杂，税务风险较高，因此，增强企业税收安全防范、制定合理税务筹划

方案等措施就尤为重要。本文将对医药制造企业税务管理问题进行浅析，为相关工作提供一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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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吉林省在注重对传统产业绿色改造同时，加快

推进医药产业集群发展，依托丰富药用资源，使医药产业已

成为省内发展速度快、效益好、前景广的产业之一。同时，

凭借雄厚的产业基础优势，高科技发展的良好势态，现已成

为享誉全国的“医药大省”，在全国医药业中占有十分重要

地位。但由于医药行业呈现的利润高、政策变化大等特点，

其涉税事项也较为复杂，税务风险较高。因此，增强企业税

收安全防范、制定合理的税务筹划方案等举措，成为有效降

低税务风险的重要途径。

一、医药制造业税务管理主要风险点

医药行业涉税风险主要存在于两个环节。一是在经营过

程中存在涉税风险；二是在执行税收政策上存在涉税风险。

本文选取了虚开增值税发票和虚假高新技术企业资格认定两

个重点，进行涉税风险分析。

二、医药制造业税务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销售费用畸高，虚开发票案件频发

以往诸多医药经销企业从事“过票”“走票”业务，医

药供应链中常见多票现象，企业用截留利润的办法以解决医

药代表的佣金及推广费用。2016年，针对药品流通领域，国

家出台了“两票制”等一系列政策措施，使得多级医药经销

商“过票”“走票”的模式无以为继，传统的过票公司功能

瓦解，医药生产企业由以前的“低开”药价转变为“高开”

药价的销售模式，将销售费用和可能的灰色利益输送全部算

在出厂价上。过票公司销声匿迹，没有了中间过票环节，而

医药生产企业通过医药代表进行推广销售的方式并未彻底改

变，医药公司仍然存在大额返佣等现实需求，大量的医药代

表进行推广销售必然要花费大量的佣金和推广费用，而没有

了医药销售公司的“过票”“走票”业务，医药生产企业不

得以只能通过增加报销成本、费用的方式来套取资金，用以

支付医药推广的佣金及费用。

惯用方式主要有两种情形，一是开据虚假发票，医药

生产企业为了合理化列支销售费用，只能要求医药销售代表

提供相应发票来进行报销以套取资金，由于发票开具金额较

大，医药销售代表只好通过向上游虚开发票的企业购买广告

费、咨询费、市场推广费等与实际经营活动不符的发票来进

行报销，导致医药生产企业虚开发票案件频繁发生。而以推

广、学术研讨为主的推广发票在税务稽查中就更难以被确定

不具有合理商业目的，近年以推广服务为主的推广和咨询费

发票成为了医药企业虚开的主要方式，也成为各级税务机关

严厉打击的重点。二是虚构业务事项，利用推广公司套取现

金。通过与医药服务商签订营销服务合作协议，实现药品销

售与商业贿赂提现。该种模式下，一般服务公司经营地址比

较偏远，服务商经常性走逃失联，服务的真实性难以证明，

由服务商牵连出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同样也存在很大的涉

税风险。

医药企业虚开发票特点较为明显：发票商品名目多为咨

询费、推广费、广告费等；从同一开票方取得的发票数量比

较多；开票方名称一般为某某咨询公司；发票号码一般为连

续；票面金额往往顶格开具；发票开具时间比较集中等。在

税务管理中，往往医药企业虚开发票比较容易识别，难题是

在于对虚开发票案件的处理上。

（二）高新企业资格认定，触及税务风险

作为一个国家级的资质认证，能够取得高新技术企业

资格会给企业带来诸多利好。比如，在税收优惠政策落实方

面，企业取得资格后，在有效期内按15%的税率申报缴纳企业

所得税，固定资产加速折旧、投资抵免及延期纳税优惠；可

能获得当地地方性资金奖励补贴；高新技术企业融资比其他

企业便利快捷；可以得到政府在土地、房租、工业用电、节

能减排等众多扶持政策的倾斜落实；还可能取得上市培训的

优先权，助力企业快速发展；提升产品质量和信誉度、扩大

高新技术产品含量认知度，打造知名企业品牌形象等等。因

此，在各项优惠政策利益驱动下，通常企业都有较大的动力

去申请高新技术企业资格。

但随着获得认定的高新技术企业数量越来越多，暴露

出的“伪高新”“假高新”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一些问题和

税收风险也逐渐在税收管理过程中呈现。具体表现在，一方

面，是企业拥有核心知识产权有名无实。知识产权应与主营

业务紧密关连，与研发项目紧密结合，产品中包含的技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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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烈“核心性”，企业对知识产权的主体或者核心功能，

拥有自主权或绝对控制权。而实际中，有些企业的产品所含

概的技术等知识产权专属于“自主核心”成分并不高，高新

产品与核心知识产权不对称的情况居多，企业常采用“偷梁

换柱”“以假乱真”的做法，假冒拥有自主知识产权，冠以

高新企业资格享受税收优惠政策。另一方面，是主观故意扩

大研发费用归集范围。企业持续进行研发活动，且近三个会

计年度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符合一定

要求，这是《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中高新技术企业

资格认定的硬性指标，为达到符合要求的比例标准，不法企

业开始财务造假拼凑，违规计提，扩大研发费归集范围，想

方设法将非高新技术产品发生的成本费用尽可能靠到研发费

用，致使研发费归集不准确、不可靠的问题普遍存在。

如果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税务风险，将给企业带来严重

不良后果。一般情形下，税务机关则要求高新企业补缴税款

和滞纳金、罚款；比较严重的情节，有关部门会责令企业停

产、停业整顿，企业不能持续经营，税务机关还会将其列

入重点监控名单，企业信用等级会受到影响，继而企业信

誉会遭受损失并丧失品牌竞争力。为规避此类问题发生，就

要求企业要以增强科技创新能力为着力点，恪守管理办法和

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准确把握自身在知识产权、研发费用

支出、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创新能力等方面达标要

求，据实进行资格申请。

三、加强医药制造企业税务管理的建议

（一）全面管控，纳税评估发挥积极作用

企业费用、收入的真实性、关联性、合法性是企业所得

税税前扣除及增值税进项抵扣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税务机关

纳税评估部门应重点审核医药企业的“管理费用”“销售费

用”“财务费用”等科目，核查各科目归集的费用是否符合

扣除要求，归集是否准确。充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

手段，核查医药企业召开产品推广会、学术研讨会等相关业

务事项的真实性，通过排查比对会议费报销票据及会议签到

簿、议程表等附列资料之间的逻辑关系，辨别原始凭证的真

伪。全面审核企业业务流和资金链，查看医药企业向服务公

司支付咨询服务费的真实情况，较验其是否具有咨询服务的

相关资质。搭建系统风险控制模型，全面筛查第三方服务企

业涉税信息，重点核查设置在偏远地区的各类咨询服务机构

的经营情况，系统追踪发票轨迹，比对其发票开具及索取信

息是否有误。

（二）紧盯重点，严厉打击“虚开”发票违法犯罪活动

强化发票流通环节管控，建立上下游延伸穿透式检查方

式，通过金税三期系统和增值税发票系统对医药行业进行全

面校验和筛查管理。推进数据共享，强化税务部门与公安、

银行等部门的协作，构建完善的市场监管部门联防、联控机

制，对于存在偷税骗税逃税行为，建立必要的黑名单和数据

库，实施精准打击。对于虚开企业，企业所在地税务机关应

迅速采取进项税额不得进行虚假抵扣或做转出处理，所取得

的不合规发票不可以税前列支，需调增企业所得税。按照征

管法的规定，认定企业构成偷税的，除追缴税款、滞纳金，

并处罚款。对于医药制造商和销售人员，挺而走险，涉嫌虚

开发票构成犯罪的，按照刑法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

（三）注重协作，严格把控资格审批关口

优惠政策的审批需要多部门联合实施，省级高新技术企

业认定机构办公室设在科技行政主管部门，科技、财政、税

务相关部门为成员单位，由专家库专家集体评审。税务机关

作为成员单位，应与科技、财政部门之间建立顺畅的沟通机

制，积极发挥部门合力，及时收集，发现政策执行中存在的

问题，严谨实施认定审批程序，对不符合规定弄虚作假的企

业不予认定。要切实做到“管得住、把得牢”的工作目标，

织密筑牢政策落实的“防控网”，进一步推动推动高新技术

企业资格的精准认定。

（四）完备资料，加强高新技术企业后续管理

随着进一步深化税务系统“放管服”改革，优化税收

环境，企业享受所得税优惠政策已经不需要审批和备案，改

为企业“自行判断、申报享受、相关资料留存备查”的办理

方式。这样就需要主管税务机关认真落实后续管理要求，积

极辅导企业认真执行政策规定，依据研发支出辅助账和研发

支出辅助账汇总表标准样式设置账簿，科学计算人员人工等

费用，保证账簿设置合理规范，费用归集准确清晰。采取案

头审核与调查核实相结合的方法，实时掌握企业已申报或已

备案的研究开发项目及研究开发费用的真实性，前后梳理比

对，扎实做好统计分析工作，跟踪问效企业的各项条件与高

新技术企业达标情况。切实做好各项留存资料的补充完善，

充分运用科技部门出具的高新企业认定资料，积极应对有可

能发生的认定争议，不断提升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工作的

质量和服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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